
新北市政府文化資產審議會視訊會議標準作業流程圖

文資審議

會前準備
30分鐘

注意事項：
1.採用Cisco Webex視訊會議軟體(簡稱視訊會議室)。
2.所有權人、申請人(提報人)簡稱出席人員。
3.旁聽者(含登記發言者)、議員及相關單位簡稱列席人員。
4.出席人員、列席人員請於視訊會議「名稱」欄位輸入單位、職稱及姓名。
5.旁聽、發言申請人依實體會議之相關議事及旁聽規定辦理，惟以視訊方式參與會議。

文資審議會後處理

第2階段討論 每案10分鐘

第1階段討論

文資審議會進行中

每案20-30分鐘

攝影機等設備架設
全程錄製會議過程

電腦等設備測試
出席人員及列席人員
進入視訊會議室大廳

審議委員直接進入視訊會議室

依議程逐案邀請出席人員及
列席人員進入視訊會議室

承辦單位共享簡報畫面
報告案情

由承辦單位將出席人員及
列席人員擊點退出會議室

審議委員、出席人員及
列席人員擊點「舉手」按鍵

審議委員逐案進行討論

主席公布投票結果

審議委員寄回
審議個案資料(銷毀)及審查表正本

審查表正本併同會議紀錄歸檔

主席同意

取消其靜音

發言時間3分鐘

時間到，予以靜音

(審議委員無時間限制)

會議開始

審議委員提問、
出席人員及列席人員發言

(由承辦單位安排發言順序)

散會

審議委員就專業填寫審查表

個別Line回傳並印出

主席將審查表影本彌封

審查委員討論指定登錄案之
公告內容


